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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编号：2025-023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及相关监管意见、

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

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

信银行或本行）近期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信集

团）开展的存款类业务，已构成本行重大关联交易。现就该项关

联交易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2025 年 12 月 4 日，本行与中信集团开展 1 笔金额为 30 亿元

人民币的存款业务后，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到 103 亿元人

民币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

构成本行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境内外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信托、资产

管理、期货、租赁、基金、信用卡金融类企业及相关产业、能源、

交通基础设施、矿产、林木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、机械制造、

房地产开发、信息基础设施、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、环境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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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、医药、生物工程和新材料、航空、运输、仓储、酒店、旅游

业、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、商业、教育、出版、传媒、文化和体

育、境内外工程设计、建设、承包及分包、行业的投资业务；资

产管理；资本运营；工程招标、勘测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承包

及分包、咨询服务行业；对外派遣与其实力、规模、业绩相适应

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；进出口业务；信息服务业务（仅限

互联网信息服务，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、信息社区服务、信息

即时交互服务和信息保护和加工处理服务）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

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

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法定代表人：奚国华

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院 1 号楼中信大厦 89-102

层

注册资本：20,531,147.635903 万元人民币。

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

中信集团为本行实际控制人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一）款规定，构成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中信集团开展的存款类交易符合市场化定价机制、本

行定价管理要求以及关联方公允定价原则，本行给予关联方的利

率不优于其他同类客户的存款利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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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2024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2 月 4 日，本行与中信集团开

展多笔存款类关联交易，在 12 月 4 日发生 1 笔金额为 30 亿元人

民币存款业务后，本行与中信集团之间的存款类关联交易在前述

期间内的累计金额为 103 亿元人民币，达到本行 2025 年三季度末

资本净额的 1%以上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五、程序履行和决议情况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履行的程序

本行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

查并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
1
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将该

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（二）董事会履行的程序

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

开展存款类交易的议案》。同意本行 2025 年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

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700 亿元人民币。关联

董事方合英、曹国强回避表决，有效表决票数 8 票，表决结果：

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

本行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与

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中信银行 2025 年与中信集

1 存款类交易不包含活期存款和本行已与关联方履行了董事会审议、披露程序的协定存款，下同。



- 4 -

团开展的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700 亿元人民币。在该

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

审查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该议案。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

董事对该《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查，

并予以认可。董事会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

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（二）中信银行 2025 年与中信集团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 700

亿元人民币的存款类关联交易，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，符合

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

易管理办法》及其他相关规定，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。

（三）经审查，中信银行 2025 年与中信集团开展累计金额不

超过 700 亿元人民币的存款类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

般商业条款，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，包含利费率在内

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，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

益，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中信银

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也不会影响中信银行的

独立性。

（四）经逐项审查，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

会议审议通过的上述《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的议案》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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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22 日


